
21

因
一
九
八○

年
在
伊
朗
推
出
﹁
鷹

爪
行
動
﹂
的
失
敗
，
而
於
事
發
七
年
之

後
設
立
的
﹁
美
國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﹂

(U
S
S
O
C
O
M
)

去
︵
二○

一
二
︶
年
由
美
國
好
萊
塢

影
城
完
成
製
片
，
推
出
上
市
的
﹁
亞
果
出

任
務
﹂(A

rgo)

影
片
當
中
，
係
以
發
生
於

一
九
七
九
年
的
美
國
駐
伊
朗
大
使
館
內
﹁

人
質
危
機
﹂
為
背
景
而
取
材
拍
攝
，
此
讓

不
少
年
逾
半
百
的
民
眾
，
再
度
憶
起
這
段

在
當
時
極
受
舉
世
矚
目
的
事
件
。
然
而
，

大
多
數
人
可
能
不
知
道
，
成
立
於
一
九
八

七
年
四
月
，
迄
今
已
達
二
十
六
年
的
﹁
美

國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﹂(U

SSO
C

O
M

)

，

正
是
因
為
在
伊
朗
反
美
事
件
中
，
一
項
由

美
軍
所
發
動
，
代
號
為
﹁
鷹
爪
行
動
﹂

(O
peration E

agle C
law

)

的
軍
事
行
動
失

利
，
而
於
事
後
深
切
檢
討
並
經
廣
大
層
面

的
討
論
之
後
，
經
由
國
會
立
法
通
過
所
增

設
的
高
層
軍
事
部
門
。

一
九
七
九
年
一
月
，
伊
朗
原
本
由
巴

勒
維
國
王
控
制
的
政
權
，
被
宗
教
領
袖
霍

梅
尼
所
領
導
的
﹁
伊
斯
蘭
革
命
組
織
﹂
推

翻
，
巴
勒
維
出
亡
海
外
。
同
年
十
一
月
，

霍
梅
尼
號
召
伊
朗
人
民
挺
身
向
美
國
和
以

色
列
展
示
強
硬
的
態
度
，
未
久
眾
多
自
稱

是
﹁
伊
瑪
目
門
徒
﹂
的
伊
朗
學
生
即
糾
集

狂
熱
的
群
眾
，
聚
集
在
美
國
大
使
館
周
圍

示
威
，
並
意
外
的
突
破
由
美
國
陸
戰
隊
士

兵
構
成
之
防
衛
線
，
而
佔
領
了
整
座
大
使

館
。

事
後
，
伊
朗
學
生
和
群
眾
在
毀
損
通

訊
設
備
並
釋
放
少
數
人
員
後
，
改
採
包
圍

大
使
館
而
僅
允
許
運
進
生
活
必
須
品
的
方

式
，
將
為
數
五
十
三
名
的
美
籍
人
質
長
期

拘
禁
於
館
內
。
伊
朗
警
方
在
宗
教
領
袖
視

若
無
睹
、
暗
中
縱
容
之
下
，
亦
告
束
手
無

策
，
甚
至
與
學
生
激
進
組
織
相
互
配
合
行

事
。

之
後
，
美
國
政
府
眼
看
無
法
經
由
斡

旋
，
或
透
過
第
三
國
外
交
人
員
居
中
調
停

的
方
式
，
解
救
被
伊
瑪
目
學
生
組
織
和
反

美
激
進
團
體
限
制
行
動
的
美
籍
人
員
，
且

對
伊
朗
施
加
的
經
濟
制
裁
和
外
交
抵
制
，

諸
如
終
止
自
伊
朗
進
口
石
油
，
凍
結
價
值

近
約
八
十
億
美
元
的
伊
朗
政
府
、
民
間
在

美
資
產
，
以
及
驅
逐
部
分
在
美
國
境
內
的

伊
朗
人
等
，
均
俱
告
無
效
，
伊
朗
狂
熱
學

生
組
織
和
民
間
激
進
反
美
團
體
，
仍
然
無

意
撤
離
大
使
館
並
釋
放
人
質
。
美
國
遂
亟

思
展
開
自
力
營
救
的
軍
事
行
動
，
冀
望
被

拘
禁
於
美
國
駐
伊
朗
大
使
館
內
已
達
百
餘

日
的
人
質
，
能
因
斯
項
行
動
而
脫
困
解
圍

。

然
而
，
這
項
於
人
質
事
件
爆
發
後
五

個
月
，
即
於
翌
︵
一
九
八○

︶
年
四
月
，

美
國
軍
方
接
受
來
自
白
宮
暨
五
角
大
廈
等

政
、
軍
高
層
的
機
密
命
令
，
展
開
旨
在
救

援
人
質
的
﹁
跨
軍
種
聯
合
秘
密
營
救
行
動

﹂
，
並
因
夾
含
有
素
質
精
良
、
戰
力
堅
強

的
﹁
三
角
洲
特
戰
部
隊
﹂
投
入
斯
次
的
營

救
任
務
，
而
認
為
頗
具
勝
算
。
惟
在
出
任

務
的
過
程
中
，
卻
因
聯
繫
失
當
使
得
乘
夜

派
出
，
意
欲
載
運
人
質
離
開
伊
朗
的
一
架

C
-

130

力
士
型
運
輸
機
和
直
升
機
，
竟
然

因
無
法
克
服
意
外
刮
起
於
沙
漠
中
的
風
暴

，
於
出
航
未
久
即
在
距
離
德
黑
蘭
大
使
館

，
尚
有
一
段
距
離
的
伊
朗
國
境
邊
區
相
撞

墜
毀
，
八
名
美
國
官
兵
陣
亡
而
致
任
務
失

敗
，
所
有
部
隊
倉
皇
撤
退
。
事
後
，
在
鷹

爪
行
動
中
喪
生
的
遇
難
者
遺
體
，
竟
遭
伊

朗
抗
議
者
帶
往
德
黑
蘭
遊
行
示
威
，
而
事

先
反
對
此
項
鷹
爪
行
動
的
國
務
卿
賽
勒
斯

‧

范
錫(C

yrus V
ance)

，
卻
為
此
向
卡
特

總
統
辭
職
獲
准
。

﹁
鷹
爪
行
動
﹂
灰
頭
土
臉
的
落
敗
後

，
已
退
休
的
前
美
國
海
軍
作
戰
部
長
詹
姆

‧

陳
文
樹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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斯‧

霍
洛
韋
︵Jam

es L
em

uel H
ollow

ay

，
係
以
海
軍
上
將
軍
銜
退
休
︶
奉
卡
特
總

統
之
命
主
持
調
查
，
期
能
找
出
戰
事
失
利

的
原
因
，
深
深
引
為
借
鏡
並
尋
得
有
效
的

對
策
。
經
過
年
餘
的
檢
討
，
在
所
歸
納
出

的
眾
多
原
因
當
中
，
以
欠
缺
專
責
的
指
揮

調
度
體
系
，
以
致
各
軍
種
的
特
戰
部
隊
之

間
，
難
以
協
調
行
事
為
最
主
要
關
鍵
，
並

建
議
美
國
國
防
部
應
增
設
﹁
特
種
作
戰
司

令
部
﹂
，
統
一
規
劃
、
撥
調
所
有
與
特
種

作
戰
相
關
的
部
隊
，
並
供
應
精
良
裝
備
，

定
期
進
行
協
同
訓
練
，
俾
在
從
事
特
別
任

務
時
，
得
發
揮
集
中
領
導
、
有
效
指
揮
的

功
能
。一

九
八
三
年
十
月
，
美
國
又
由
於
﹁

船
舶
通
行
權
﹂
遭
到
侵
犯
，
而
對
坐
落

於
加
勒
比
海
上
、
意
圖
轉
向
為
﹁
社
會

主
義
﹂
政
權
的
島
國
格
瑞
那
達(G

renada)

，
展
開
作
戰
代
號
為
﹁
緊
急
狂
暴
﹂

(O
peration U

rgent Fury)

的
武
裝
行
動
中

，
雖
然
一
如
計
畫
般
的
達
成
目
標
，
但
是

卻
因
為
調
集
過
多
、
總
人
數
趨
近
五
千
名

的
海
軍
陸
戰
隊
人
員
參
與
行
動
，
故
而
在

行
動
施
行
之
際
，
即
分
別
遭
到
蘇
聯
等
共

產
陣
營
國
家
的
譴
責
，
連
英
國
、
加
拿
大

等
與
美
國
友
好
的
多
個
國
家
，
亦
皆
不
表

支
持
。針

對
此
一
結
果
，
美
國
軍
方
高
層
爰

於
行
動
過
後
，
審
慎
思
量
應
設
立
一
個
專

事
於
特
種
作
戰
的
部
門
，
得
針
對
特
定
任

務
或
地
區
性
衝
突
，
施
行
快
速
有
效
的
打

擊
性
戰
役
，
防
止
因
為
協
調
失
當
而
致
任

務
失
敗
，
亦
可
避
免
因
為
場
面
過
於
張
揚

浩
大
，
以
及
耗
費
過
多
的
軍
費
，
而
遭
致

國
際
間
的
譴
責
。

美
國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的
設
立
和
使

命

關
於
設
立
﹁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﹂

的
擬
議
，
美
國
國
會
先
於
一
九
八
六
年

通
過
︽
高
華
德─

尼
克
爾
斯
法
案
︾
︵

G
oldw

ater-
N

ichols A
ct of 1986

，
又
稱

國
防
部
重
組
法
案
，
高
華
德
為
和
我
中

華
民
國
長
期
友
好
的
亞
利
桑
那
州
籍
聯

邦
參
議
員
︶
，
為
成
立
統
一
指
揮
特
種

作
戰
部
隊
的
機
構
，
奠
下
良
好
的
契
機

；
次
︵
一
九
八
七
︶
年
，
國
會
又
通
過

︽
國
防
授
權
法
案
︾(N

atio
n
al D

efen
se 

A
uthorization A

ct)

，
授
權
行
政
部
門
成

立
一
個
指
揮
機
構
，
專
門
負
責
特
種
作
戰

的
計
畫
、
制
定
和
執
行
，
且
可
直
接
由
總

統
或
國
防
部
長
指
示
，
於
海
外
地
區
進
行

特
別
任
務
。
國
防
部
遂
於
一
九
八
七
年
四

月
十
六
日
，
擇
於
佛
羅
里
達
州
坦
帕
市

南
端
的
﹁
麥
克
迪
爾
空
軍
基
地
﹂(M

ac 
D

ill A
ir F

o
rce B

ase)

內
，
建
置
了
﹁
美

國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﹂
︵U

n
ited States 

Special O
perations C

om
m

and

，
縮
寫
為

U
SSO

C
O

M

或SO
C

O
M

︶
。

此
一
另
行
設
立
而
可
專
責
指
揮
各
軍

種
特
戰
部
隊
的
﹁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﹂
，

以
有
效
因
應
特
別
任
務
的
構
想
，
在
一
九

八
七
年
獲
致
實
現
之
後
，
旋
在
近
約
兩
年

半
，
即
一
九
八
九
年
進
行
首
次
具
有
規
模

性
的
海
外
行
動
。
同
年
十
二
月
，
在
當
時

美
國
總
統
老
布
希
的
指
示
下
，
﹁
特
種
作

戰
司
令
部
﹂
派
出
特
戰
部
隊
侵
入
至
巴
拿

馬
、
逮
捕
涉
嫌
操
控
在
美
國
境
內
﹁
販
毒

﹂
活
動
的
巴
國
軍
事
強
人
諾
瑞
加
，
經
過

零
星
的
戰
役
即
順
利
完
成
任
務
，
並
藉
由

﹁
心
戰
喊
話
﹂
策
動
遁
逃
至
教
廷
駐
巴
拿

馬
使
館
內
的
諾
瑞
加
出
面
﹁
投
案
﹂
。
此

一
可
機
動
快
速
收
得
實
效
之
戰
役
，
證
實

了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的
設
立
，
確
實
具
有

實
際
效
益
。

隸
屬
於
美
國
國
防
部
的
美
國
特
種
作

戰
司
令
部
，
是
得
以
跨
軍
種
指
揮
美
國
陸

軍
、
海
軍
、
空
軍
和
海
軍
陸
戰
隊
所
屬
各

個
特
戰
部
隊(Special Force)

的
聯
合
作
戰

司
令
部
，
而
各
軍
種
的
特
戰
部
隊
則
是
指

曾
經
接
受
過
特
別
及
高
強
度
訓
練
的
軍
事

USSOCOM之
專用徽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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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隊
，
可
執
行
有
別
於
傳
統
作
戰
的
專
門

性
任
務
，
以
及
打
擊
恐
怖
活
動
的
特
別
任

務
，
並
各
有
其
獨
立
運
作
的
指
揮
部
。
自

美
國
的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成
立
之
後
，
在

國
家
面
臨
特
別
任
務
，
必
須
整
合
隸
屬
於

各
軍
種
的
特
戰
部
隊
，
以
協
同
完
成
該
項

任
務
時
，
乃
是
肩
負
重
要
職
責
且
有
權
指

揮
調
度
的
軍
事
機
構
。

在
美
國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所
執
行
的

諸
多
特
別
任
務
中
，
茲
舉
其
中
十
類
具
體

明
確
之
作
戰
行
動
，
簡
述
如
下
：

一
、
直
接
行
動(D

irect A
ctio

n
)

：

在
敵
方
控
制
區
或
敵
對
區
域
，
進
行
佔
領

、
摧
毀
、
逮
捕
或
救
援
行
動
，
與
常
見
的

戰
爭
或
戰
役
不
同
之
處
是
，
此
類
行
動
為

短
時
間
的
攻
擊
和
小
規
模
的
攻
勢
行
動
。

二
、
非
常
規
戰
爭(U

nconventional 
W

arfare)

：
指
導
屬
於
外
圍
組
織
的
協
力

部
隊
或
代
理
部
隊
，
經
由
與
協
力
部
隊
並

肩
作
戰
，
或
透
過
代
理
部
隊
的
獨
自
作
戰

，
而
遂
行
任
務
，
並
可
經
由
駐
防
國
外
的

特
種
作
戰
部
隊
，
對
駐
在
國
當
地
之
部
隊

進
行
組
訓
、
給
予
情
資
和
提
供
裝
備
經
費

而
實
現
目
的
。
在
蘇
聯
入
侵
阿
富
汗
時
美

方
即
是
應
用
此
一
方
式
，
扶
持
阿
富
汗

境
內
的
反
抗
軍
對
抗
蘇
聯
駐
軍
，
不
過

當
年
是
由
某
情
報
機
構
居
間
執
行
，
在

SO
C

O
M

成
立
後
，
已
改
由
其
接
手
處
理

該
類
的
戰
鬥
。

三
、
對
外
軍
事
防
衛
援
助(F

o
reign 

Internal D
efense)

：
對
於
結
盟
國
家
或
友

好
國
家
的
軍
隊
，
提
供
訓
練
和
各
項
援
助

，
確
保
此
等
國
家
的
政
府
得
自
行
鞏
固
國

防
，
不
致
遭
到
鄰
近
敵
意
國
家
、
特
別
是

美
國
所
顧
慮
國
家
的
侵
犯
威
脅
；
另
可
藉

由
軍
政
、
經
濟
上
的
合
作
支
援
，
協
助
友

好
國
家
推
行
穩
固
的
防
禦
或
平
定
境
內
叛

亂
活
動
。

四

、

特

種

偵

察(
S

p
e

c
i

a
l 

R
econnaissance)

：
裝
設
並
有
效
運
用
尖

端
、
進
步
的
偵
測
設
施
如
人
造
衛
星
、
長

程
預
警
雷
達
或
空
中
偵
防
預
警
機
，
以
獲

取
攸
關
敵
軍
配
置
武
力
、
調
動
部
隊
、
作

戰
意
圖
和
即
將
展
開
具
體
行
動
方
面
的
資

訊
。

五
、
資
訊
作
戰(In

fo
rm

a
tio

n 
O

perations)

：
在
應
用
先
進
資
訊
設
施
和

高
超
資
訊
科
技
的
有
利
條
件
下
，
構
組
資

訊
網
路
戰
場
，
癱
瘓
敵
對
方
的
資
訊
系
統

，
使
其
無
法
下
達
指
令
或
造
成
錯
誤
的
決

策
，
同
時
保
護
己
方
的
資
訊
系
統
，
不
致

於
遭
到
敵
方
駭
客
的
入
侵
而
癱
瘓
。

六
、
心
理
作
戰(P

sy
c
h

o
lo

g
ic

al 
O

perations)

：
藉
由
對
國
外
民
眾
提
供
真

實
的
資
訊
，
以
及
確
切
翔
實
的
宣
導
，
轉

化
群
眾
的
思
維
意
念
和
行
為
模
式
，
以
支

援
美
國
在
海
外
施
行
特
種
作
戰
的
行
動
。

七

、

打

擊

恐

怖

主

義

(C
ounterterrorism

)

：
採
用
各
種
預
防
措

施
，
以
防
止
恐
怖
襲
擊
的
發
生
，
收
到
防

患
未
然
、
制
敵
機
先
的
效
果
；
惟
若
一
旦

發
生
恐
怖
事
端
，
則
有
立
即
掃
除
、
逮
捕

恐
怖
分
子
和
疏
導
民
眾
、
降
低
損
失
的
能

力
，
迅
速
弭
平
恐
怖
事
件
。

八
、
民
間
公
關
行
動(C

ivil A
ffairs 

O
perations)

：
此
等
行
動
旨
在
建
立
、
維

護
或
促
進
美
國
駐
外
部
隊
和
國
外
反
對
政

黨
、
反
對
勢
力
以
及
平
民
百
姓
之
間
的
關

係
，
使
能
有
助
於
美
軍
海
外
作
戰
行
動
的

成
功
致
勝
，
或
海
外
軍
事
行
動
之
順
利
進

行
。

九
、
控
制
大
規
模
破
壞
性
武
器
：
對

於
若
干
受
美
國
定
位
為
﹁
邪
惡
國
家
﹂
者

，
所
發
展
的
大
規
模
殺
傷
性
武
器
，
予
以

摧
毀
滅
、
俘
獲
或
佔
奪
，
確
保
此
等
武
器

得
被
安
全
掌
握
，
或
轉
由
和
平
穩
定
政
權

妥
固
控
制
，
而
不
致
於
危
害
到
世
界
的
和

睦
安
定
或
美
國
的
安
全
利
益
。

十
、
協
助
維
持
和
平
：
經
過
聯
合
國

、
歐
盟
或
北
大
西
洋
公
約
組
織
等
國
際
組

織
的
同
意
或
授
權
，
在
特
定
地
區
執
行
維

和
行
動
，
並
於
任
務
屆
滿
、
行
將
撤
離
前

，
支
援
、
指
導
當
地
國
家
或
地
區
所
設
立

的
安
全
部
隊
，
使
其
得
以
順
利
接
手
，
有

效
處
置
。

﹁S
O

C
O

M

﹂
可
跨
軍
種
指
揮
調

度
原
本
係
隸
屬
於
四
個
軍
種
的
特
戰
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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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
部
，
分
別
是
﹁
陸
軍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
部
﹂(U

.S. A
rm

y Sp
ecial O

p
eratio

n
s 

C
o

m
m

an
d, U

SA
SO

C
)

、
﹁
海
軍
特
種

作
戰
司
令
部
﹂(N

aval Special W
arfare 

C
o

m
m

an
d

, N
S

W
C

)

、
﹁
空
軍
特
種

作
戰
司
令
部
﹂(A

ir F
o

rces S
p

ecial 
O

p
eratio

n
s C

o
m

m
an

d
, A

F
S

O
C

)

，

以
及
﹁
海
軍
陸
戰
隊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
部
﹂(M

arin
e C

o
rp

s F
o

rces S
p

ecial 
O

perations C
om

m
and, M

A
R

SO
C

)

，

SO
C

O
M

現
今
總
計
擁
有
近
約
五
萬
四
千

名
的
現
役
、
預
備
役
官
兵
。
上
述
各
軍
種

的
特
種
作
戰
部
隊
，
基
本
上
是
由
其
所
屬

軍
種
管
轄
，
但
是
在
國
家
面
臨
特
別
任

務
時
，
則
由SO

C
O

M

照
會
各
軍
種
參
謀

長
後
，
徵
調
其
所
屬
特
種
作
戰
部
隊
，

投
入
特
別
勤
務
；
此
外
，SO

C
O

M

尚
設

立
有
一
個
直
屬
於
其
下
的
﹁
聯
合
特
種

作
戰
司
令
部
﹂(Joint Special O

perations 
C

om
m

and, JSO
C

)

，
職
司
協
調
整
合
各

軍
種
的
特
戰
部
隊
。
茲
將
得
由SO

C
O

M

指
揮
授
令
之
各
個
軍
種
的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
部
，
簡
要
臚
陳
如
下
：

美
國
陸
軍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
(U
SA

SO
C

)

美
國
陸
軍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係
繼

SO
C

O
M

成
立
之
後
，
陸
軍
部
隨
之
於
一

九
八
九
年
十
二
月
在
北
卡
羅
來
納
州
的
布

拉
格
堡(Fort B

ragg)

成
立
，
俾
據
以
提
升

陸
軍
特
戰
部
隊
的
戰
鬥
能
力
，
包
括
直
接

行
動
、
心
理
作
戰
、
特
種
偵
察
、
資
訊

作
戰
、
非
常
規
戰
爭
以
及
對
外
軍
事
援

助
。U

SA
SO

C

同
時
亦
常
與
聯
邦
政
府
設

立
的
﹁
國
民
警
衛
局
﹂(N

ational G
uard 

B
u

reau
)

，
以
及
各
州
的
國
民
警
衛
隊
，

聯
合
辦
理
協
防
訓
練
並
共
同
使
用
戰
備
資

源
。U

SA
SO

C

轄
下
有
駐
防
於
布
拉
格
堡

的
﹁
空
中
機
動
旅
﹂
暨
﹁
心
理
作
戰
大

隊
﹂
，
駐
防
於
肯
塔
基
州
坎
貝
爾
堡(Fort 

C
am

p
b
ell)

的
﹁
第
一
六○

航
空
兵
團
﹂

，
以
及
駐
防
於
喬
治
亞
州
本
寧
堡(F

o
rt 

B
enning)

的
﹁
第
七
十
五
遊
騎
兵
團
﹂
等

四
個
特
戰
部
隊
，
得
由
美
國
特
種
作
戰
司

令
部
視
任
務
需
要
，
調
度
相
關
部
隊
至
全

球
各
地
執
行
戰
鬥
，
或
是
在
指
定
的
區
域

內
執
行
相
應
的
任
務
，
以
共
同
完
成
作
戰

目
標
，
並
為
因
應
戰
鬥
而
進
行
相
應
的
部

署
及
訓
練
。

海
軍
特
戰
司
令
部(N

SW
C

)

美
國
海
軍
特
戰
司
令
部
係
於
一
九
八

七
年
四
月
︵
即SO

C
O

M

成
立
之
同
樣
年

月
︶
，
成
立
於
加
州
的
海
軍
兩
棲
作
戰
基

地
內
，
係
選
拔
海
軍
的
特
戰
隊
員
，
並
施

予
嚴
格
的
戰
技
訓
練
，
俾
既
可
進
行
獨
立

的
作
戰
行
動
，
亦
可
協
同
海
軍
其
他
部
隊

或
是
別
軍
種
之
特
戰
部
隊
或
是
其
他
國
家

的
部
隊
，
在
全
球
進
行
部
署
、
完
成
特
種

作
戰
任
務
。

在
第
二
次
世
界
大
戰
結
束
前
，
美
國

海
軍
麾
下
的
特
戰
部
隊
係
以
從
事
﹁
水
下

爆
破
﹂(U

nderw
ater D

em
olition)

和
﹁

水
下
偵
察
﹂
之
戰
鬥
為
主
。
一
九
六
一
年

五
月
，
美
國
總
統
約
翰‧

甘
迺
迪
批
准
海

軍
部
所
提
出
，
建
立
一
支
﹁
三
棲
特
戰
部

隊
﹂
的
擬
議
，
並
於
隔
年
元
月
正
式
組
建

成
軍
。
海
軍
所
轄
屬
的
三
棲
特
戰
部
隊

(Sea, A
ir and L

and T
eam

s SE
A

L
s)

，
常

被
泛
稱
為
﹁
海
豹
部
隊
﹂
，
是
世
界
聞
名

的
菁
英
部
隊
，
主
要
任
務
包
括
非
常
規
戰

爭
、
國
內
外
防
禦
、
直
接
行
動
、
特
殊
偵

查
及
反
恐
怖
主
義
行
動
等
五
項
任
務
。

二○

一
一
年
五
月
，
在
巴
基
斯
坦
西

北
部
阿
伯
塔
巴
德
鎮
的
一
次
反
恐
突
襲
行

動
中
，
便
是
由
海
豹
部
隊
負
責
，
於
執
行

任
務
時
擊
斃
﹁
蓋
達
﹂
組
織
首
腦
賓
拉
登

，
該
行
動
乃
由
美
國
最
高
情
治
機
構
於

完
成
情
資
調
查
後
，
透
過SO

C
O

M

調
動

N
S
W

C

麾
下
的
海
豹
部
隊
以
執
行
，
終

於
得
以
按
照
計
畫
、
達
成
目
標
。

空
軍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(A

FSO
C

)

美
國
的
空
軍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，
位

處
於
佛
羅
里
達
州M

ary E
sther

郡
的
赫
爾

伯
特
地
方(H

urlburt F
ield)

，
係
成
立
於

一
九
九○

年
五
月
，
主
要
職
責
在
於
組
織

現
役
、
空
軍
預
備
役
和
國
民
警
衛
隊
內
，

以
飛
行
戰
鬥
領
域
為
主
的
部
隊
，
進
行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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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
任
務
的
作
戰
。A

F
SO

C

的
各
個
部
隊

，
皆
經
過
極
專
業
化
的
精
良
訓
練
，
故
而

飛
行
人
員
皆
能
於
接
受
命
令
後
，
迅
速
投

入
戰
場
。A

F
SO

C

部
隊
的
任
務
包
括
近

距
離
空
中
作
戰
、
空
中
火
力
支
援
、
空
中

軍
事
援
助
︵
如
空
投
補
給
、
空
中
加
油
和

空
中
監
視
︶
、
特
種
作
戰
情
報
供
輸
，
以

及
心
理
戰
中
的
空
中
無
線
電
和
視
頻
廣
播

等
任
務
。

海
軍
陸
戰
隊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
(M
A
R

SO
C

)

海
軍
陸
戰
隊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，
組

成
的
年
份
反
倒
是
在
各
個
軍
種
當
中
最
晚

的
，
乃
因
之
前
的
數
任
首
長
對
於
設
立
特

種
作
戰
部
隊
，
卻
又
在
有
特
別
狀
況
時
必

須
改
由SO

C
O

M

指
揮
調
度
，
一
直
不
甚

樂
見
。
迄
二○

○

五
年
十
月
，
經
由
國
防

部
長
的
說
明
、
協
調
，
海
軍
陸
戰
隊
方
才

在
二○

○

七
年
時
，
成
立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
部(M
A

R
S
O

C
)

。
司
令
部
位
於
北
卡
羅

來
納
州
的
勒
瓊
基
地(C

am
p L

ejeune)

，

是
一
支
約
由
兩
千
五
百
名
人
員
構
組
而
成

、
戰
鬥
力
十
分
完
備
堅
強
的
特
種
作
戰
部

隊
。
特
戰
部
隊
的
主
要
功
能
，
包
含
有
非

常
規
戰
爭
、
直
接
行
動
、
特
種
偵
察
、
資

訊
作
戰
以
及
反
恐
戰
鬥
等
任
務
。

M
A

R
SO

C

除
了
直
接
投
入
作
戰
的

部
隊
之
外
，
尚
成
立
有
負
責
情
報
和
訓
練

的
支
援
群
。
前
者
由
一
處
﹁
情
報
營
﹂

(Intelligence B
attalion)

肩
負
情
報
支
援
之

責
；
後
者
則
由
一
所
作
戰
學
校
，
司
掌
為

其
進
行
選
拔
評
估
和
篩
選
培
訓
的
工
作
。

﹁
空
軍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﹂
的
設
立

，
和
其
麾
下
的
各
個
特
種
作
戰
部
隊

美
國
空
軍
部
計
有
參
謀
部
等
十
個
司

令
部
，
空
軍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(A

FSO
C

)

是
其
中
之
一
，
平
時
是
接
受
美
國
空
軍
參

謀
部
的
指
揮
，
惟
在
國
防
部
必
須
承
負
特

別
任
務
時
，
則
得
經
由
協
調
或
承
國
防
部

之
指
示
，
改
由
專
責
其
事
的
美
國
特
種
作

戰
司
令
部
指
揮
。
早
在
空
軍
特
種
作
戰
司

令
部
設
立
之
前
，
當
時
部
隊
位
址
設
在
伊

利
諾
州
史
考
特
空
軍
基
地
的
﹁
第
二
十
三

航
空
隊
﹂
，
便
已
擔
負
有
特
別
作
戰
任
務

。

俟
空
軍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於
一
九

九○
年
，
在
赫
爾
伯
特
地
方(H

u
rlb

u
rt 

F
ield)

正
式
成
立
後
，
原
之
第
二
十
三
航

空
隊
即
升
級
為
聯
隊
之
編
制
，
並
直
接
納

入A
F

SO
C

麾
下
；
而A

F
SO

C

並
編
設
有

其
他
的
特
種
作
戰
聯
隊
和
特
種
作
戰
大
隊

、
情
報
監
視
暨
偵
察
團
隊
、
特
種
作
戰
訓

練
中
心
，
以
及
美
國
空
軍
特
殊
軍
事
行
動

學
校
。
有
線
電
視
頻
道
業
者
之
一
的
﹁
國

家
地
理
頻
道
﹂
，
在
今
年
度
內
，
便
曾

數
次
於
我
國
的
有
線
電
視
臺
，
報
導
過

A
F

SO
C

麾
下
特
種
作
戰
訓
練
中
心
的
運

作
概
況
。

戰
鬥
行
動
之
外
，
空
軍
特
種
作
戰
部
隊
還

將
視
狀
況
需
求
，
對
於
在
敵
方
戰
區
內
從

事
傘
降
戰
鬥
的
部
隊
給
予
飛
航
運
輸
上
的

支
援
，
以
及
協
助
運
補
武
器
裝
備
和
生
活

必
須
品
。
以
下
再
就
特
種
戰
術
部
隊
︵
分

為
聯
隊
和
大
隊
︶
、
特
種
作
戰
訓
練
中
心

及
特
殊
軍
事
行
動
學
校
，
各
作
扼
要
的
描

述
。

特
種
戰
術
部
隊

特
種
戰
術
部
隊
通
常
會
與
海
軍
的
﹁

海
豹
﹂
三
棲
部
隊
，
陸
軍
的
遊
騎
兵
部
隊

(A
rm

y R
an

gers)

、
綠
扁
帽
部
隊(G

reen 
B

erets)

或
三
角
洲
特
戰
部
隊(D

elta Force)

一
起
行
動
，
投
入
至
敵
對
國
家
境
內
進 AFSOC本部所在的Hurlburt空軍基地。

A
F

S
O

C

麾
下
之
各
個
部

隊
，
主
要
係
由

目
的
在
於
支
援

陸
軍
和
海
軍
特

戰
部
隊
的
特
種

單
位
所
組
成
，

並
皆
是
受
過
嚴

格
訓
練
的
勇
武

菁
英
，
而
能
在

面
對
急
要
任
務

時
迅
速
加
入
戰

局
，
收
到
克
敵

獲
勝
的
宏
效
。

除
了
從
事
空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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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直
接
的
行
動
，
諸
如
協
同
攻
佔
機
場

和
參
與
救
援
人
員
之
任
務
，
常
係
採
用

M
H

-
47

中
型
運
輸
直
升
機
去
遂
行
任
務

。A
F

SO
C

之
下
的
特
種
戰
術
部
隊
，
另

尚
兼
有
﹁
作
戰
控
制
﹂
，
即
確
保
戰
鬥
區

域
空
中
優
勢
之
任
務
，
必
須
駕
乘
精
良
的

戰
機
，
同
時
發
揮
優
良
的
戰
技
，
方
能
達

成
目
標
。

空
軍
特
種
作
戰
訓
練
中
心

空
軍
特
種
作
戰
訓
練
中
心
是
負
責

A
F

SO
C

麾
下
人
員
的
專
門
性
訓
練
，
包

括
航
空
作
戰
訓
練
、
空
投
技
能
訓
練
、
特

殊
武
器
操
作
訓
練
，
以
及
特
種
戰
術
之
攻

防
訓
練
等
。
以
特
種
戰
術
之
訓
練
為
例
，

除
了
必
須
熟
稔
綜
合
作
戰
技
能
之
外
，
訓

練
範
圍
尚
涵
蓋
氣
象
領
域
和
接
敵
應
戰
時

航
空
器
的
部
署
配
置
，
並
且
將
戰
術
運
用

之
技
能
，
引
進
至
高
等
階
段
的
特
種
戰
術

訓
練
課
程
當
中
，
使
每
位
接
受
過
訓
練
的

人
員
，
皆
能
蘊
涵
宏
觀
的
視
野
，
收
致
面

臨
特
種
作
戰
時
，
所
應
力
求
多
方
整
合
的

最
佳
效
果
。

美
國
空
軍
特
殊
軍
事
行
動
學
校

空
軍
特
殊
軍
事
行
動
學
校
，
是

A
F

SO
C

旗
下
旨
在
調
訓
從
空
中
突
擊
隊

、
特
種
作
戰
團
體
和
其
他
政
府
機
關
招
募

之
人
員
，
教
授
作
戰
技
能
，
推
展SO

F

專

業
教
育
的
學
校
單
位
，
將
現
役
部
隊
、
預

備
役
、
國
民
警
衛
隊
以
及
來
自
國
防
部
的

人
員
，
培
訓
成
具
備
精
實
戰
技
並
具
有
堅

強
戰
鬥
意
志
、
不
撓
毅
力
的
戰
士
，
孕
育

其
勇
往
直
前
、
鷹
揚
不
屈
的
騎
士
精
神
。

當
國
家
面
臨
特
定
情
勢
，
經
國
防
部

或
聯
合
參
謀
會
議
決
議
，
必
須
藉
由
特
種

作
戰
以
支
援
戰
區
內
的
戰
役
或
者
其
他
作

戰
時
，A

F
SO

C

既
有
服
膺
之
本
分
而
接

受SO
C

O
M

的
調
度
派
遣
，
亦
得
另
外
派

遣
經
過
專
業
戰
技
訓
練
之
人
員
，
與
其
他

軍
種
的
專
業
戰
技
人
員
，
共
同
組
成
﹁
聯

合
特
種
作
戰
特
遣
部
隊
﹂(Jo

in
t Special 

O
perations T

ask Force, JSO
T

F)

，
並
同

樣
歸
由SO

C
O

M

的
指
揮
。
依
據
︽
聯
合

特
種
作
戰
特
遣
部
隊
聯
合
戰
術
︾
內
既
已

設
定
的
電
腦
系
統
管
理
程
式
，
若
已
建
立

聯
合
特
種
作
戰
特
遣
部
隊
，
並
亦
已
任
命

部
隊
內
各
層
級
的
指
揮
官
，
則
應
配
置
予

特
遣
部
隊
之
裝
備
及
該
部
隊
應
即
準
備
之

各
種
事
項
，
即
可
由
電
腦
程
式
預
作
概
括

性
的
提
示
，
俾
可
更
加
快
速
有
效
的
讓
特

遣
部
隊
進
入
待
命
狀
態
，
即
時
奔
赴
戰
場

，
發
揮
﹁
兵
貴
神
速
﹂
的
作
戰
效
能
，
而

完
成
交
付
的
使
命
。

結
語
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爆
發
於
伊
朗
的
侵
入

美
國
大
使
館
、
挾
持
人
質
事
件
，
以
及
後

續
﹁
鷹
爪
行
動
﹂
的
挫
敗
，
正
是
促
成
美

國
成
立
﹁
特
種
作
戰
司
令
部
﹂
的
契
機
。

然
而
自
三
十
四
年
前
，
首
見
於
伊
朗
的
反

美
事
件
以
來
，
全
球
各
地
即
頻
見
紛
傳
反

美
浪
潮
或
爆
發
以
美
國
為
目
標
的
恐
怖
活

動
；
另
外
，
美
國
政
府
亦
鑒
於
舉
世
諸
地

，
經
常
出
現
危
害
美
國
利
益
的
區
域
衝
突

，
而
且
尚
不
可
能
在
中
、
短
時
期
內
被
全

面
戢
止
，
因
此
美
國
成
立
特
戰
部
隊
以
因

應
上
述
特
殊
狀
況
，
將
會
繼
續
下
去
甚
至

擴
大
組
織
編
制
，
俾
在
面
對
狀
況
時
得
以

迅
速
調
集
特
戰
部
隊
趕
赴
狀
況
發
生
地
應

對
弭
平
，
同
時
避
免
戰
亂
或
恐
怖
活
動
的

蔓
延
擴
大
，
以
確
保
美
國
的
利
益
和
美
籍

人
員
的
安
全
。

空
軍
特
種
作
戰
部
隊(A

F
SO

F
)

乃
是

全
美
特
種
作
戰
部
隊
的
勁
旅
之
一
，
隊
員

們
咸
皆
秉
具
壯
志
凌
雲
之
堅
強
意
志
，
以

鐵
翼
神
鷹
的
戰
技
和
機
動
能
力
，
在
各
軍

種
的
特
種
作
戰
部
隊
中
嶄
露
頭
角
。
美
國

空
軍
部
即
制
定
有
︽
特
種
作
戰
︾
之
準
則

，
闡
述
空
軍
組
建
和
出
動
特
種
作
戰
部
隊

的
基
礎
要
素
。
空
軍
部
同
時
亦
屢
訓
勉
空

軍
特
種
作
戰
部
隊
，
應
揚
棄
本
位
主
義
，

在
面
對
任
務
時
得
確
實
為
聯
合
特
種
作
戰

部
隊
提
供
支
援
，
讓
特
種
作
戰
部
隊
發
揮

堅
實
強
大
的
戰
鬥
力
量
，
成
為
小
型
區
域

戰
役
或
大
規
模
戰
爭
中
，
極
具
影
響
的
關

鍵
，
發
揮
﹁
臨
陣
當
先
，
出
奇
致
勝
﹂
及

﹁
勝
兵
先
勝
而
後
求
戰
﹂
的
優
勢
，
再
乘

勢
掃
蕩
敵
對
方
之
殘
餘
勢
力
，
從
而
達
到

全
面
獲
勝
的
輝
煌
戰
果
。


